
九江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九江市三级安
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单位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

各县（市、区）应急管理工作部门，机关各有关科室、局属

各有关单位：

《九江市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单位管理办法（试行）》

已经九江市应急管理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九江市应急管理局

2023 年 5 月 18 日



九江市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单位管理
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工作，

规范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单位的监督管理和考核，依据

《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江西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定级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赣应急字〔2022〕49

号）、《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西省网上中介超

市九江分厅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九府办字〔2022〕111

号）和《九江市应急管理局关于贯彻落实<江西省企业安全

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九应急

字〔2022〕117 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评审单位的入驻

第二条九江市应急管理局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科（科技和

信息化科）通过九江市应急管理局网站发布评审单位邀请公

告，告知评审单位基本条件、评审单位管理要求、评审费用

支付标准等信息。

第三条 符合条件的单位可按照《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江西省网上中介超市九江分厅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的有关规定向九江市行政审批局申请入驻江西省网上中

介超市“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类别。



第四条 市应急管理局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科（科技和信

息化科）负责对接中介超市运营机构，告知三级安全生产标

准化评审单位入驻信息核对内容。

第三章 评审单位的选取

第五条九江市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项目，由市应急管

理局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科（科技和信息化科）通过江西省

网上中介超市发布。

第六条各评审单位可在报名截止时间前通过江西省网上

中介超市报名参加随机选取。参与了被评审单位标准化培训、

咨询相关工作或属于《江西省网上中介超市九江分厅管理暂

行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回避情形的评审单位应主动回避。

第七条各评审项目的具体评审单位，通过江西省网上中介

超市从所有报名的评审单位中随机产生，与定级部门九江市

应急管理局签订评审合同。

第四章 现场评审的要求

第八条 评审单位签订合同后，应根据评审项目涉及的企

业规模和工艺特点指定评审组长，召集组建评审组。评审组

人员不得少于 3 人，其中 2 名以上人员且评审组长应具有相

关专业背景（附件 1）。涉及特殊专业或特殊要求的，报经

组织单位同意后可外聘专家提供技术支撑。

第九条 评审单位实施评审前，应对接被评审单位，初步

收集有关材料，编制评审计划，告知组织单位后实施。评审

计划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评审范围；



（二）适用评分表的类别；

（三）评审流程及时间安排；

（四）评审人员及分工；

（五）重点检查内容。

第十条 现场评审宜采用以下流程：

（一）首次会议。评审组长召集首次会议，宣读保密和公

正性申明，介绍评审流程和要求，听取企业概况、自评情况

介绍，接受企业入厂安全教育,确定企业分组陪同人员。

（二）现场评审。评审组人员按照评审要素分工采取资料

核对、人员询问、现场检查等方式开展评审，在评分表上如

实记录发现的问题和扣分点。

（三）内部交流。评审组长召集评审组成员进行内部交流，

明确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或重大隐患，统计评审分数，确定

评审结论。

（四）末次会议。评审组长召集末次会议，评审组成员各

自介绍评审情况，评审组长做评审总结，初步确定企业是否

达到拟申请的等级，当场列出不符合项整改清单并确定整改

情况复查方式（书面检查或现场复核），形成评审报告。

（五）不符合项整改复查。企业不符合项整改完成后，评

审组对企业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并出具复查意见。

第十一条 评审过程中，评审单位应按照应急管理部安全

生产标准化信息管理系统的有关要求及时、准确完成线上信

息填报。



第十二条 评审结束后，评审单位应按照“一企一档”的

要求建立评审档案。评审档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初步收集的企业资料；

（二）评审计划；

（三）现场评审报告；

（四）不符合项整改复查报告及复查意见；

（五）被评审企业的定级公示、公告。

第五章 对评审单位的考核及结果运用

第十三条评审组织单位九江市防灾减灾中心负责监督现

场评审过程和质量，于企业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公告后

或在应急管理部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系统上报不达标

结果后 5 个工作日内，填写《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单位

考核表》（附件 2），报组织单位主要负责人核准。

第十四条评审组织单位九江市防灾减灾中心依据考核结

果，在江西省网上中介超市对评审单位进行满意度星级评价。

第十五条 考核过程中发现单项否决内容或综合考核得分

低于 6 分（不含本数）的，由评审组织单位九江市防灾减灾

中心约谈评审单位主要负责人，督促限期纠正错误（不得超

过 5 个工作日），依评审合同约定追究相应的违约责任；评

审单位不具备继续评审条件或到期仍未纠正错误的，依评审

合同约定终止评审、不予支付合同总价款，重新选取评审单

位。约谈记录、整改情况应及时抄告市应急管理局救援协调

和预案管理科（科技和信息化科）。



第十六条 考核过程中发现综合否决内容，评审组织单位

九江市防灾减灾中心应立即依评审合同约定终止评审，重新

选取评审单位，同时将相关情况及时抄告市应急管理局救援

协调和预案管理科（科技和信息化科）。

第十七条 市应急管理局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科（科技和

信息化科）依照有关规定，对抄告的评审单位进行处理：

（一）向中介超市运营机构抄告评审单位的一般失信、严

重失信行为；

（二）对违法违规行为立案查处。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九江市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自印发

之日起三十日后施行。

对于《江西省关于进一步加强高危行业企业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管理规定（暂行）》（赣安监管应急字〔2012〕63

号）与上位法有矛盾的条款，以上位法为准。


